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主送：各设区币住建局（房管局、住房局）、发改委（审改办、数字办）、

教育局、 公安局、 民政局、 人社局、 自然资源局、 卫健委、 退役军

人事务局、 市场监管局、 医保局、 税务局、残联， 平犀综合实验区

交建局、 经发局、 公安局、 社会事业局、 资源生态局、 市场监管 

局、税务局、残联，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支行，各银保监分局。

抄送：住房坡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， 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。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2年12月19日印发


